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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開會通知單 

 
 
 

受文者：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 
發文字號：台立內字第 1024000183 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文 

開會事由：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內政委員會 

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及第二

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－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

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及相關權益議題公聽會 
開會時間：102 年 5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院紅樓 202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江召集委員啟臣 
聯絡人及電話：楊靜茹  02-23585508    傳真  02-23585502 

出席者：本會委員、廖副教授元豪、陳教授榮傳、王助理教授智

盛、葉副教授毓蘭、鍾理事長錦明、湛理事長秀英 
列席者：本院其他委員會委員 

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

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
功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

中央選舉委員會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考試院、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 
副本：本院各相關單位、法制局 

備註： 

一、檢附公聽會討論題綱、出（列）席人員名單各乙份及出席證乙枚。 

二、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內政部提供相關之口頭報告

及書面資料；與會學者專家、機關代表擬發言之書面意見請以電子檔傳至

ly20440@ly.gov.tw及dtp@ly.gov.tw，俾便彙整報告資料；列席官員名單請傳至

ly20698@ly.gov.tw或電話 02-23585505。 

三、請攜帶本開會通知及所附出席證出席。 
 

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
